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天津滨海高新区促进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电力集群融合
创新高质量发展办法》的通知

高新区各有关单位：
《天津滨海高新区促进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电力集群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办法》已经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委常委会二〇二五年第三十七次（扩大）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各有关部门贯彻执行。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9月30日
（此件主动公开）
[bookmark: _Toc290627532]

天津滨海高新区促进新能源、新材料、新型
电力集群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办法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高新区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电力产业发展步伐，强化产业链要素支撑，切实落实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目标要求，结合高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指的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电力产业主要是指各类型的能源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先进电池、风力发电设备、太阳能光伏光热、氢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和地热能）及其相关制造装备、核心材料、新能源应用等，以及各类型的新型材料、电力电气能源管理装备、能源数字化、开采装备、热泵设备、绿色低碳应用、循环经济、生态修复治理、CCUS、碳核查核证、绿色金融、碳汇碳资产管理等领域。
加强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电力产业主体培育
第一条  按照企业实缴注册资本到位情况，经认定，给予每家企业最高1000万元奖励。

第二条  在产业细分赛道具有良好成长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企业提出申请，经认定，给予每家企业最高100万元的培育专项支持，帮助其提高创新能力、团队建设能力，实现快速成长。
第三条  支持企业盘活高新区现有房地资源，挖掘闲置低效资产价值。对在高新区新增租赁自用办公、生产用房的，按照不超过租金金额的80%且最高不超过 60元/平米/月的标准给予房租补贴，经认定，每家企业每年最高 500万元。
促进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电力企业快速发展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对在各类先进电池、风电风热、光伏光热、氢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和地热能，以及各类型的新型材料、电力电气、能源开采、绿色低碳产品及未来产业细分赛道落地产业化项目或小试中试、测试验证平台且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在2000万元（含）以上的企业，按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给予最高15%的支持，经认定，每家企业每年最高1亿元。
第五条  鼓励企业加快人才引聚，发挥人才智力支撑作用。对企业的首席科学家、核心技术人员及其他同级别的高层次人才，经认定，给予每人每年最高20万元支持，政策期内每家企业每年享受者不超过5人，每家企业每年最高100万元。对人员规模首次达到50人、100人、200人的企业，经认定，分别一次性给予每家企业50万元、100万元、150万元的奖励。
第六条  鼓励企业进行股权融资（资本市场和资本柜台交易市场除外），对单轮次融资成功获得2千万元至2亿元融资并在高新区实现新增投资的企业按照实际融资到位资金给予最高1%的一次性奖励，经认定，每家企业最高200万元。
推动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电力产业技术创新
第七条  鼓励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电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支持企业在各类先进电池、风电风热、光伏光热、氢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和地热能，以及各类型的新型材料、电力电气、能源开采、绿色低碳产品及未来产业细分赛道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培育一批牵引能力强，辐射带动广、集群效应大的生态主导型企业，充分发挥行业带动作用引领产业生态集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对企业研发投入给予支持（研发费用以加计扣除明细表为准）。
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强、成长性高的，给予研发经费最高20％的支持，经认定，每家企业每年最高2000万元。
第八条  支持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电力及上下游企业优化用能结构，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在制造端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支持企业开展产品碳足迹认证、低碳工厂、零碳工厂及ESG认证评级等工作，对取得相关核查证书或报告的，给予核查、认证及相关服务费用给予最高 50% 支持，经认定，每家企业每年不超过3万元。
第九条  鼓励企业实施低碳工厂、零碳工厂建设、改造项目，对低碳工厂、零碳工厂改造项目新增投资超5000万元的项目，高新区按项目执行情况给予最高30％的贷款贴息奖励，经认定，每家企业最多不超过300万元。
第十条  在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电力领域，重点落实《国家锂电池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和《新型储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加强钠电池、固态电池、液流电池等新型储能技术标准布局，加快新型储能产品安全与循环寿命、配套关键材料与部件、生产设备、关键检测方法、绿色低碳、回收和综合利用等技术创新。经新认定为国家或天津市级的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的企业，获得国家级各类奖项、产品认定，以及列入国家各部委发布的国之重器、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重点新产品、中央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行业准入名单、揭榜挂帅名单的企业，经认定，对于获得国家级的给予每家企业10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对于获得天津市级的给予每家企业5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
列入《天津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以天津市发布政策版本为依据）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产品，经认定，按产品个数给予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50万元奖励（单个认定产品10万元奖励，同一产品不同版本、规格、型号等不重复计数）。
第十一条  附则
本办法由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截止至2028年12月31日，申报期延后一年。自本办法实施日起，原《天津滨海高新区促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法（暂行）》及实施细则同步废止。




